
■灯下漫笔

精细化立法亟须接地气
□沈 栖

2015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批复上海市虹桥街道为基层

立法联系点； 2016 年， 首批 10

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

系点启动运行； 日前， 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召开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推进会又传出讯息 ： 上海 16 个

区都将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这
标志着本市精细化立法接上了地

气， 民间 “智囊库” 将为地方立
法精细化给力。

一个城市的有序化发展、 文

明化推进， 必须基于政治伦理的
逻辑前提， 即： 精细化立法。 精

细化立法是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题中之义， 基层立法

联系点的设立为精细化立法提供

了一个平台， 它将推动更多的民
众直接关注和参与立法过程， 拓

宽社会各界有序参与立法的路径，

最大限度地吸纳和发挥民间智慧，

持续提高立法质量。

事实胜于雄辩。从上海设立首

批10家基层立法联系点迄今 ，三
年来， 累计提交立法建议近2000

条，参与全国性法律、地方性法规

制定和修改以及年度立法计划编制

等30多项；各联系点平均就每件法规

草案提出了17.4项建议， 三年内各
联系点提出立法建议被采纳量达50

条。期间，本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道
路交通管理条例、 公共场所控烟条

例、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食品安全条

例等10部法规，从草案出台到征求意
见 ，10家基层立法联系点都建言献

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或上门
听取市民意见， 或发放调研问卷，或

开会讨论草案， 或进入示范街镇调

研，或书写立法建议书，等等。事实证
明：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有益探索，是

在民间建立起扎实、庞大的立法“智
囊库”， 让精细化立法不断推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职能似有两
端： 上接地方立法机构 （市人大），

下连广大市民。 后者更多的是凸显
出普法的意义。 我国普法已走过了

30 年历程。 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法

律意识， 在规范人们行为方式的同
时， 也提升了人们的文明素养。 如

今， 普法的形式已不能光停留在宣
讲、 考试的层面， 让法治思维渗透

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必须

建立起一种立法机构与守法市民互

动的关联， 基层立法联系点乃是极
为可行的一个载体。 让立法过程成

为普法的过程 ， 不止是民主立法 、

科学立法 、 依法立法的创新方式 ，

更在于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载体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立法一俟经过
充分论证， 广大民众将会更尊重立

法的权威， 日后施行的法律法规必
然更可推广和执行。 本市近些年制

定的一些地方性法规， 尤其像生活

垃圾分类这样 “最严厉的立法” 之
所以畅通无阻， 市民自觉遵循， 是

因为立法有基础———普法先行， 上
下共识， 求取了 “最大公约数”。

上海市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的

实践有一条值得重视的工作经验：它
不同于街镇社区的一般组织，立法联

系点多为专业机构。如上海市绿色建
筑协会，600多家会员单位， 覆盖建

筑业整个产业链，下设10个专业委员

会， 还有4位院士领衔的百人专业委
员会。由这般专业的机构承担基层立

法联系点， 精细化立法当为无虞，人
们希冀其有更大的作为！

法国庄园 聿飞 摄

■名家茶座

秦怡的“艺术观”
□唐剑锋

秦怡， 是一位大家非常熟

悉、 非常热爱的表演艺术家。

秦怡说， 干文艺不是“为谋

生”， 而是“为理想”； 在秦怡看

来， “拍好电影就是为人民服

务”。 对于电影的热爱， 贯穿了

秦怡一生；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

角， 她都全身心投入， 因为那是

她的“理想”， 那是“为人民服

务”。

秦怡说： “搞电影的就是这

样子， 做了电影演员之后， 就不

想做别的了。”

1922 年， 秦怡出生于上海

一个大户家庭， 自幼就对文艺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对电影

格外偏爱。

秦怡说： “我大概七岁就开

始看电影了， 在我看来， 电影给

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个时候我

虽然年龄小， 但每次看完电影，

回来都要想很久， 因为看电影能

促使我去思考很多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 秦怡为奔

赴前线辗转来到重庆。 一次偶然

机会， 被著名导演史东山发现，

从此开始演员生涯。 在上海中华

职业学校读商科的时候， 就曾参

加话剧 《放下你的鞭子》 的演

出。 后来， 她离开封建的家庭，

参加“中万” 剧团； 1938 年，

秦怡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肄业

后， 前往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

动； 同年， 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

当实习演员。 一做就是 80多年。

在以后 80 余年的表演生涯

中， 秦怡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

艺术形象。 2009 年， 获第 27 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2019 年， 秦怡被授予“人民艺

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

人民艺术家称号， 是为了隆

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

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而颁授

的国家荣誉。 其含金量是很高

的， 也是国家对这些德艺双馨艺

术家的一种肯定， 一种致敬。 在

电影 《青春之歌》 里， 秦怡扮演

共产党员林红， 戏份并不多， 却

是她最难忘的角色。 秦怡说：

“1959 年我入党， 入党后演的第

一个角色就是林红。 读剧本的时

候， 我反复把入党誓词与林红赴

刑场前那段台词对照着念， 一下

子触摸到人物内心。 林红为什么

在临死前那么坚定， 因为她有最

崇高的理想， 走向刑场的时候，

她会为了接近自己的革命理想而

无所畏惧。”

林红这个角色， 影响了秦怡

一生。 秦怡说： “这出戏的整个

创作过程也是学习和受教育的过

程， 在拍摄过程中我体会到， 如

果艺术家能将发自内心的情感真

切地通过银幕表现出来， 是非常

幸福的。” 只有把拍电影当成理

想， 当成事业的人， 才能有这样

的感悟， 让角色影响自己的人生

观、 价值观、 世界观。 秦怡说：

“林红应该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所以她看见林道静和小妹妹的时

候， 会很心疼她们， 会在她们最

艰难的时候鼓励她们站起来去战

胜敌人。”

“林红应当也是一个很坚强

的人， 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

我想当敌人在她面前威逼她的时

候， 她是不会屈服的， 她只会想

办法战胜敌人。” 拍戏没有季节，

零下 30 摄氏度需要穿单衣， 扇

扇子； 零上 40 摄氏度， 又得穿

棉衣， 围围巾。 无论吃多少苦， 多

么艰难， 人民需要， 吃苦就值得。

秦怡参演过很多故事片， 不少是配

角。

但秦怡为了整体成功情愿“跑

龙套”， 她相信， 最小的角色也能

发出它的光芒。

无论饰演“大角色”， 还是饰

演“小角色”， 秦怡从来不敢偷懒，

不敢懈怠， 总是尽心尽力将角色演

好。 在人民心目中， 秦怡饰演的角

色， 无论“是大是小”， 都在历史

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都在观

众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如今

90 多岁的秦怡说： “只要观众需

要， 我随叫随到。 活着， 就要拍

戏。 活着， 就不退缩。 只要活着，

我这一辈子总归属于电影。”

秦怡的“艺术观”， 是一面镜

子。 照出秦怡为人民拍好电影的内

心世界， 照出她对艺术的追求， 照

出她德艺双馨的艺术观。

面对“人民艺术家” 这份荣

誉， 秦怡流出了眼泪， 每一位文艺

工作者都要扪心自问： 我们与秦怡

“为人民服务” 的“艺术观” 相比，

还有哪些差距？

■并非闲话

老鼠养猫
□张魁兴

2013 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童话故事集 《老鼠养

了一只猫》， 《老鼠养了一只猫》

是其中的一篇， 作者是童话作家

萧袤。 现实中猫是老鼠的天敌，

而书中猫和老鼠却能和平相处，

抒写了一段温情脉脉的故事， 当

猫不辞而别后， 老鼠竟能嚎啕大

哭， 猫和老鼠都是低等动物， 而

且还是天敌， 竟能和平相处， 似

乎让人很感动。 然而， 孩子也是

有思想的， 尽管还不成熟， 但给

孩子讲孩子能相信这样的故事吗？

现实中会发生这种离奇的事件吗？

看这样的故事不把本不太清醒的

孩子弄得更糊涂吗？

著名作家肖复兴在 《猫和老

鼠的争论》 中也给孩子讲过这个

故事。 老舍的 《小白鼠》 写出了

生活可怕的一面， 萧袤的 《老鼠

养了一只猫》 写了生活温情的一

面。 《小白鼠》 让孩子知道： 猫

就是猫， 弱小的老鼠不要心存幻

想， 不可以和猫交朋友。 《老鼠

养了一只猫》， 则写了生活中可称

之为梦想的良善的一面， 为生活

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轻纱。 这种

安排哪一种更好， 哪一种更适合

孩子———或者可以共存， 让孩子

自己选择？ 表面看， 肖老师是在

问大家， 其实他心里明白还是别

心存幻想了， 猫永远不会和老鼠

交朋友。 《老鼠养了一只猫》 是

童话， 没有生活的基础， 等于编

了一个假故事， 有点蒙骗小朋友

的意思。

很有意思的是， 著名杂文作

家汪金友也写了一篇， 也叫 《老

鼠养了一只猫》。 文中说， 猫的本

性和职责， 就是抓老鼠和吃老鼠。

被老鼠包养的日子， 虽然很轻松、

很快乐， 但到头来， 这只猫还是

会“幡然醒悟” 回到猫的队伍中

去的。 但还是没有揭去“温情脉

脉的轻纱”， “幡然醒悟” 只是又

回到了猫的队伍而已。 即使是童

话， 其教育意义也不大， 猫和老

鼠不可能和平相处， 猫和老鼠和

平相处是不符合自然法则和动物

生存法则的。 猫就是为吃老鼠而

生的， 怎么可能猫鼠一窝呢！ 然

而， 汪老师在文中还说了一句，

现实中就有猫不捉鼠、 鼠不怕猫、

猫鼠共处的现象， 而且确实越来

越多了。 家里的猫不捉老鼠， 流

浪的猫也不捉老鼠， 因为他们养

尊处优惯了都忘了怎么捉老鼠的

技能。

那么， 《老鼠养了一只猫》

到底有没有意义呢？ 其实要怎么

看， 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问题。 这个故事说是童话故事，

其实更有寓言性， 或者说就是一

个寓言故事， 要是这么看， 这个

故事的现实性还是蛮强的。 在自

然生态中， 猫不会被老鼠包养，

而在现实中呢？ 从媒体报道中我

们经常听到“警匪一家”、 “警贼

一家”、 警局环保部门通风报信的

故事， 警察竟成为违法犯罪分子

的保护伞， 环保执法者竟成为污

染环境者的告密者！ 这不就是现

实版的老鼠养猫的故事吗？ 而且

比童话中的老鼠养猫故事更生动，

更活灵又活现， 因为这样的故事

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应该说， 《老鼠养了一只猫》

是脱离现实的， 在当时的语境下

就是糊弄小孩子的虚假故事。 而

现在， 主客观条件和环境都发生

了变化， 《老鼠养了一只猫》 就

很有现实性了。 这就是文学的魅

力。 《老鼠养了一只猫》 就是告

诉你， 猫不要企图让老鼠包养给

老鼠当保护伞， 老鼠更不要心存

幻想想指望猫会真心保护你， 猫

的真心永远是吃老鼠的， 猫和老

鼠都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蒙蔽。

倒是老舍的 《小白鼠》 更有意义，

猫就是猫， 老鼠毕竟是老鼠， 老

鼠就是猫的下酒菜， 心存幻想只

能使死相更难看。 老鼠养猫只能

是老鼠的幻想， 猫永远不可能和

老鼠同处一窝， 这两个故事给我

的启示就是， 老鼠和猫都要恪尽

职守， 才可能有相安无事的可能。

■法官手记

法律信仰
□刘 月

我时常问自己， 法律信仰究竟是什

么？ 在这个特殊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保持

初心？ 如今， 我有了新的答案。

客观中立是法律信仰的前提。 发达的

网络让许多真伪尚未得到认证的言论甚嚣

尘上， 甚至引导着舆论， 试图左右法律。

也许这是一种进步， 因为有了透明的平台

可以让大众宣泄情绪， 甚至进行所谓的私

力救济， 但有时它也像毒瘤， 吞噬着法律

人的热情和法律的尊严。 我不禁感叹， 定

纷止争， 息诉罢访的重担究竟应该谁来

扛？ 如何扛？ 作为司法者， 如何熨平纠纷

的褶皱， 如何消除抵牾、 弥合当事人的创

口？ 我时刻提醒自己， 作为法律人应当是

理性的， 更不能动摇初心， 思考问题的角

度应中立、 客观， 要分析出一些背后的法

理， 并运用到工作当中， 以求日臻完善。

面对一些舆论压力以及杂乱的信息， 避免

随波逐流， 被蒙蔽双眼。

规则意识是法律信仰的灵魂。 伯尔曼

说过： “法律必须被信奉， 否则就不会运

作； 这不仅涉及理性和意志， 而且涉及感

情、 直觉和信仰， 涉及整个社会的信奉。”

法律的权威需要每一个人去维护， 法律约

束的是自由， 同样保护的亦是自由， 真正

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 就如洛克而言：

“一个人只有受理性指导， 只有遵守法律

才能获得自由。” 只有社会成员在健全的

法律制度体系下牢固树立规则意识， 在规

则范围内行事， 法律的信仰才会真正成为

人们心中内在的驱动力， 永不衰竭。

执行效果是法律信仰的根本。 记得一

位学者曾说过“现代法治的本质性特征不

在于强制， 而在于强制应具备足以服人的

正当性”， 对于司法者而言， 是适法者，

亦是守法者， 司法裁判者以法律为最高准

则， 必须忠于法律， 谨言慎行， 毫无偏

私。 基于法律的权威， 一份正当的判决必

须得到尊重与维护， 同样， 基于法律的权

威， 一份有失偏颇的判决亦要经受他人和

历史的检验。 从事法律职业多年， 逐渐明

白裁判者与被裁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

上是思维上的偏差， 法律人心中的正义有

时并非当事人心中理解的普适正义， 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 有制度问题、 有教育问

题， 于法官而言， 强调的是释明义务， 更

强调化繁为简的能力， 司法裁判的可接受

度需要法官的点滴积累和竭诚努力， 让法

官心中的正义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A8 法治随笔
责任编辑 沈 栖 E-mail:sx_shfzb@126.com

2019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一

www.shfzb.com.cn


